
为诈骗团伙提供线下转账取现

一男子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念伟

近日，福州市公安
局苍霞派出所接到交通

银行瀛福路支行报警称，发现一名资金流水
异常取现人员，其账户有 12 万元的异常资
金，经现场工作人员核查该账户存在接收涉
诈资金的嫌疑。

民警赶往报案银行，将可疑男子刘某带
回瀛洲派出所了解情况。经查，初步确定刘
某为诈骗团伙提供线下转账取现的人员，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来钱快还是干
了。”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原来，刘
某几天前在网络平台找兼职时，刷到“借卡采
购”的招聘启事，看到只需将自己银行卡按照
对方要求接收资金并操作取现，便可以获得
1000多元的高薪报酬。虽然明知违法后果，
但手头缺钱的他最终仍经不住诱惑。

目前，刘某已被刑事拘留，涉案资金被公
安机关安全截留，为受害群众追回全部损失
12万元。

警方提醒民众，切莫为了贪图小便宜，出
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或提供网上银行的
登录密码、验证码、帮助刷脸识别取现等方式
帮助犯罪分子转移、隐匿赃物，该类行为已经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案例点睛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
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
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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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23日下午，晋安区检察院联合
区妇联、民政局、人社局等有关部
门举行“法治守护半边天，携手建
功新时代”检察开放日活动，并发
布了一批维护妇女权益典型案
例。记者获悉，近年来，晋安区检
察院主动担当作为，构建全方位、
多维度、宽领域的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网，筑牢维护妇女权益法治
屏障。

未成年人保护
检察“多想一层”

【案情回放】2022年3月，未成
年女子刘某某与人发生性关系后
怀孕，在鼓楼区某医院生下一名男
婴。刘父联系介绍人卓某帮忙寻
找收养人。收养人谢某乙出资
13.5 万元购买该名男婴，其中，介
绍人卓某、黄某分别从中获利 2.5
万元、8.7万元，其亲戚谢某甲未在
收养过程中获利，送养方刘父获
2.3万元营养费。

晋安区检察院以收养人谢某
乙、居间介绍人谢某甲涉嫌收买
被拐卖儿童罪，黄某涉嫌拐卖儿
童罪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谢
某乙有期徒刑 9 个月，缓刑 1 年；
判处谢某甲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
1年；判处黄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
罚金1万元。

【检察履职】经办检察官刘娟
介绍，该院经细致、从严审查，依法
对居间联系人、收养方提起公诉。
目前，男婴在三明尤溪县被解救，
并被刘某某的父母抚养，晋安区检
察院对接其户籍地派出所持续跟
踪抚养情况。

经查，刘某某曾到晋安区某妇
产医院就诊。该医院接诊人员及
医务人员明知刘某某系未成年怀
孕且无监护人陪同，就在未登记核
实刘某某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为其
产检，并介绍刘某某到鼓楼区其他
医疗机构生育，且未向公安机关或
有关部门报告。

针对本案暴露出医疗机构未
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问题，督促行
政机关给予晋安区某医院医生王

某某行政处分，并作为反面典型
通报；将鼓楼区某医院未履行强
制报告线索移送属地检察机关。
涉案未成年证人刘某某未认识到
自己权益受到侵犯，检察官有针
对性地确定家庭指导工作方案，
并向其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
督促落实监护责任。针对刘某某
系就读寄宿制学校，联合多部门
共同会签《关于建立性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明确将未成年人性教育纳入教学
计划，从严管理学生宿舍，定期开
展隐患摸底排查工作，全面落实
日常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针对辖区内部分医
疗机构在为未成年人产检、人流时
未如实登记信息，未向公安机关报
案的实际，该院向区卫健局制发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促使其出台
《晋安区卫生健康系统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机制
（试行）》，并将辖区内 30余家区公
立医疗卫生单位、民营医院以及托

育机构的负责人或联络人聘任为
卫生健康系统“春蕾安全员”，建立
强制报告线索通报机制；推动在福
兴妇产医院总院诊疗系统试点上
线“强制报告模块”后，推广至全市
医院诊疗系统。模块上线 6个月，
已发现并移送涉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线索 7条，其中公安机关立案 4
件，对区域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具有突出意义。

遭受家暴女子
检察全力保护

【案情回放】去年7月21日，苗
女士向晋安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原来，苗女士与丈夫姚某感情
破裂，处于离婚纠纷状态，姚某多
次殴打她。2022 年 7 月，苗女士 2
次因被姚某家暴报警；2022年9月
20 日，因姚某抢夺其手机报警；去
年2月8日，又因被姚某家暴报警，
公安机关向姚某出具了家庭暴力
告诫书。苗女士的女儿证实，其父

亲姚某有暴力行为，将其母亲殴打
至身上有血块，其父母于去年5月
份开始分居。

【检察履职】去年 7月，苗女士
以其多次遭到丈夫家庭暴力为
由，向晋安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
诉。收到其申请后，检察干警协
助苗女士收集调阅苗女士遭受家
庭暴力的病历、视频以及聊天记
录、报警记录等证据。为进一步
核实案件情况，检察干警在全面
审查在案证据的基础上，联合晋
安区法院法官等向苗女士女儿深
入了解日常家庭情况。经审查，
苗女士系遭受家庭暴力的弱势妇
女群体，符合支持起诉条件。晋
安区检察院立即对这起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开启绿色维权通
道，当日便作出支持起诉决定并
送达晋安区法院。

该案成功办理后，晋安区检察
院积极依法延伸检察职能，探索如
何将检察职能融入反家庭暴力的
社会治理。检察官邢颖晶介绍，去

年 8月，晋安区检察院向辖区内两
个行政单位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进一步明确家庭暴力的违法性
质以及处理纠纷或者维权渠道，指
导遭受家暴的当事人及时保存相
关证据，主动打造反对家庭暴力社
会共建共治的大格局。

侵害平等就业
检察督促整改

【案情回放】去年7月，晋安区
检察院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平
台发现，该院招募的“益心为公”志
愿者反映辖区部分用人单位通过

“微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大众招聘
人员过程中，对岗位性别要求“仅
限男性”，而所招聘岗位均不属于
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用人单位
发布含有性别歧视性内容的招聘
广告，侵害了妇女平等就业的合法
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履职】晋安区检察院第
一时间联系核实，查清拟聘岗位不
属于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
围。去年 7月 14日，晋安区院启动
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并将线索
移送至区妇联。8月 4日，该院就
相关用人单位发布招聘广告是否
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等问题，组
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区人社
局、妇联及“益心为公”志愿者参
加，参会人员围绕相关行政机关监
管职能和用人单位招聘工作开展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会议达成
一致意见。

之后，晋安区检察院还与行政
机关召开圆桌会议，各方就规范辖
区招聘工作、完善招聘信息管理制
度、加强信息沟通形成监管合力等
形成磋商意见，并就开通妇女就业
保障“绿色通道”同区妇联达成共
识。《磋商意见书》发出后，去年9月
25日，区人社局牵头督促 2家用人
单位整改到位并向晋安区检察院
书面回函，还召集辖区部分用人单
位开展座谈，强化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和招聘服务提供者审查责任，坚
决防止和纠正性别歧视等不合理
限制。

构筑保护网 守护半边天
晋安区检察院高质效办案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本报记者 张铁国

昨日，晋安区检察院组织“春蕾安全员”参观该院相关工作成效。本报记者 张铁国摄

本报讯（通讯员 黄建钦）近
日，闽侯县祥谦镇组织相关执法
人员，对江中村一处新增单层铁
皮棚违建进行拆除，拆除占地面
积约 5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0 平

方米。
据了解，拆除行动前，镇村

工作人员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
思想工作，减少工作阻力，最大
程度争取违建户的理解支持，确

保拆违工作顺利进行。祥谦镇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

“两违”整治工作，对新增违建，
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巩固祥谦
镇治违成果。

福州市“两违”综合治理

闽侯祥谦拆除一处违建

工作人员拆除违建。（闽侯治违办供图） 违建拆除后。（闽侯治违办供图）

我市破获多起
洗钱“跑分”案件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陈宇航）
为了躲避警方侦查和资金冻结，诈骗团伙不
惜重金雇佣“职业取款人”。记者昨日从市公
安局获悉，我市警方近日借助警银联动机制，
抓获多个洗钱“跑分”团伙。

“警察同志，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我们
柜台办理业务，请帮助核实！”近日，鼓楼分局
鼓东派出所接到来自辖区银行的预警信息。
鉴于几名取现人员行为异常，民警将王某、吴
某、罗某带回调查。经审讯，3人如实供述了
他们为赚取好处费，从外省来榕参与洗钱的
违法犯罪事实。目前，3人因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

近日，台江分局新港派出所成功抓获 2
名洗钱嫌疑人，截住诈骗款 20万元。原来，
林某、吴某革 2人来到台江一家银行柜台办
理取现业务，柜台工作人员察觉两人神色异
常、词不达意，便通知值班经理通过警银联动
微信群向公安机关发出核查申请。接到预警
信息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控制住 2名
男子。经预审，2人如实供述了违法事实，目
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日前，连江县公安局晓澳海防派出所与辖
区银行联动，开展止付劝阻，守住了群众30万
元养老钱。原来，该局刑侦大队得知辖区居民
陈依伯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采取
见面预警，并对其账户进行保护性止付。发现
无法操作网银后，陈依伯前往辖区银行转账汇
款。民警又立即赶到银行，与工作人员共同劝
说依伯。老人最终醒悟，不再转账。

警方提示，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
等犯罪团伙洗钱，涉嫌犯罪，需要承担法律责
任；帮助洗钱的涉案第三方账户将被公安机
关依法冻结，直接影响个人征信。

鼓楼区法院聘请27位
知识产权特邀调解员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22
日，鼓楼法院在海丝中央法务区
福州片区举行了以“法院+N”凝
聚司法保护创新力量，打造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新“枫”景为主题的
特邀调解组织签约仪式暨知识产
权常见纠纷典型案例发布会。

活动现场，鼓楼法院与福建省
贸促会、福建省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四城区市场监管局分别签订共
建诉非联动机制合作框架协议，就
工作原则、组织保障、调解规则、配
套机制等达成合意，为健全专业高
效、有机衔接、便捷利民的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提供制度保障。此外，
鼓楼法院也为首批知识产权特邀
调解员代表颁发聘书，推动特邀调
解组织工作规范化建设。

鼓楼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天共聘请了 27位知识产权特

邀调解员，旨在发挥人民法院主
导作用，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
解决方式转换衔接，依托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积极推
进纠纷多元化解，努力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
效果，切实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同时，鼓楼法院还发布《福州
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在知识产
权类型化、批量化案件中实施示
范诉讼机制的规定（试行）》，并发
布知识产权常见纠纷典型案例的
相关情况。

上述负责人表示，示范诉讼
机制的试行能妥善准确高效处理
知识产权类型化、批量化纠纷，统
一裁判尺度。典型案例的发布能
够让群众更加理性地评估和衡量
诉讼风险，从而以更为合适的方
式去维护权益。


